
國立中興大學 105學年度「遠距教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3月 8日中午 12時 

地點：行政大樓 2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吳教務長宗明 

出席人員：陳主任育毅 (陳佳楨代)、解昆樺委員、申 雍委員、吳秋賢委員、吳崇

賓委員、賴美津委員、趙黛瑜委員、渥 頓委員、陳龍昇委員、邱組長

文華 
記錄：周嘉倩 

壹、 主席致詞及報告事項： 

一、依教育部 105年 6月 20日以臺教資（二）字第 1050067651B號令公告「大
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修正名稱為「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
修正後條文，特以配合修正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並於 105.10.25第 7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詳如附件 1。 

二、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共開授 3門遠距教學課程，1門課程屬同步遠距教學，
2門課程屬非同步遠距教學。課程列表詳如附件 2。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號：第一案 

案由：有關新增 5 門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書，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案號：第二案 

案由：有關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各課程經費補助額度，請討論。 

決議：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每門補助新台幣 2 萬元教材補助費。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參、 討論提案： 

案號：第一案 

案由：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經費補助額度，請 討論。 

說明：一、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十五條：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開

設之遠距教學課程，每門課程得補助教師教材補助費，補助額度依遠距

教學委員會議審議結果及當年度經費彈性調整。 

 二、本案經遠距教學委員會確認後，將授權教材補助款予各遠距教學課程教

師申請使用。 
決議：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每門補助新台幣 2萬元教材補助費。 



案號：第二案 

案由：自 106 學年度起凡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教師，須將自我評鑑報告送本委員會審

議後，酌給教材補助費。請 討論。 

說明：105年 10月 25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十四條條文，

本條修正重點，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應定期

自我評鑑其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並製成評鑑報告送遠距教學委員會審

議，依審議結果及當年度經費情形，彈性調整每門課程教材補助費。 
決議：照案通過。會後請課務組擬訂自我評鑑報告書，送各委員確定後實施。 

 

肆、 臨時動議 

提案者：申雍委員 

案 由：建議已通過教育部數位認證課程之教師，學校應獎勵授課教師教材補助費，

免經遠距教學委員會討論補助額度，請討論。  

說 明：因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及教材認證作業分為資格審查、審查小組初審及審查

委員會複審三個階段，審查過程較為嚴謹，提請委員會同意每年獎勵之教材

補助費且優於委員會授予額度。  

決 議：已通過教育部數位認證之教師，在課程認證有效期間內，同意直接獎勵授課

教師教材補助費，補助費用依當年度經費情形核定教材補助費。 

 

伍、 散會(下午 1:01) 



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95.3.30 第五十一次教務會議訂定 

95.10.27 第五十二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第 1,3 條) 

97.3.28 第 55 次教務會議通過(新增第 15 條) 

100.10.25 第 62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5 條) 

105.10.25 第 72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1-6,11,14-16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時代趨勢、促進學術交流及資源共享，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 距

教學實施辦法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路、電腦網路、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 ，以互

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

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 動之時數。 遠距教學方式包括同步（即時群播）遠距教學、

非同步遠距教學及同步與非同步 混合式遠距教學，其 實施遠距教學 者，應於具備教學

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之 學習管理系統 為之，並應 符合本校教

學標準。 

第三條    本校設置 遠距教學委員會，推動 遠距教學系統整合、課程規劃審查、補助及評鑑等事

宜。 

前項 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及主席，其餘委員由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 主任、

各學院教師代表一人組成，任期為兩年。 

第四條    教師首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填具教學計畫書，經系級、院級課程委員會及遠距

教學委員會審議後，送校級課程委員會 通過，始得開授 ，並應公告於網路 。 

前項教學計畫書，應載明教學目標、適合修讀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 互

動討論、作業繳交、成績評量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第五條 教師 實施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應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之學分計算規定，教材製作

應遵照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記錄、評量記錄、

學生全程上課記錄及作業報告等，於課程結束後 ，應置於學習管理系統 ，至少保存五

年，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接受訪視時之參考。 

第六條 同步教學上課期間遇通信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時，教師應提供 數位 教

學檔案予 收播端或另行排補課。 

第七條   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教師得依課程需要，於教室實地舉行期中及期末考試，或以繳交報

告、作業方式，評量學生成績，並得不定期舉行平常考試。 

第八條 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以開授一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 

第九條   學生選修遠距教學之課程，其修習學分（含抵免學分）總數，不得超過肄業系所規定

之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的二分之一。 



第十條    各系所或學程開設遠距課程數超過當學期開課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依教育部相

關 規定報部審查。 

第十一條 本校開設之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應依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審核及認

證 相關法令之規定，向教育部申請審查核定後，始得為之，其畢業總學分數計

算， 不受第九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 專班之開班作業悉依教育部規定辦理，所授予之畢業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

為 遠距教學。 

第十二條 本校對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得視課程需要提供適度教材製作支援。  

第十三條 學生選課及成績評量等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應定期自我評鑑 其 遠距教學課

程及 教學成效，並製成評鑑報告 送遠距教學委員會審核。 

前項評鑑報告 至少保存五年，以供日後查考。 

第十五條 經 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每門課程得補助教師教材

補 助費，補助額度依遠距教學委員會議審議結果及當年度經費彈性調整。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 ，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105學年度第 2學期遠距教學課程 

序

號 

開設 

學年期 
課程名稱 

開課 

單位 

必/

選 

學分

數 

授課 

教師 

教學 

型態 
修課人數 備註 

1 
1052 

(2203) 
作物與土壤 土環系 選 3 楊秋忠 非同步 本校:107人 

94 學年度第

二學期遠距

教學委員會

審查通過 

2 
1052 

(6803) 
能源轉換 電機系 選 1 裴靜偉 同步 

本校:18人 

日本豐田工業科

技大學:20 人 

98 學年度第

二學期通過

遠距教學委

員會審查 

3 
1052 

(6443) 

商業英文論

文寫作與簡

報 

行銷系 選 3 渥 頓 非同步 

本校:17人 

僑光科技大學:18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6人 

98 學年度第

一學期通過

遠距教學委

員會審查 

 

 

http://www.nchu.edu.tw/~class/net/1052/1052-1.pdf
http://www.nchu.edu.tw/~class/net/1052/1052-2.pdf
http://www.nchu.edu.tw/~class/net/1052/1052-3.pdf

